
中原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住宿核准優先次序： 

一、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學生、低收

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者。 

二、考核通過之學生宿舍自治會

幹部。 

三、經本校體育室推薦之校隊與

運動績優生。 

四、大學一年級新生申請者採戶

籍地離校遠近排序配宿(以確

定錄取本校前之戶籍資料為

基準)。 

五、境外學生。 

六、有特殊情形經審查通過並簽

請學生事務長核定者。 

七、入學前設籍外離島滿 2 年以

上者(檢附戶籍證明)。 

八、大學二年級以上學生申請者

(含碩士、博士班學生)，採電

腦抽籤。 

九、延畢生。 

十、碩士專班生。 

第五條 住宿核准優先次序： 

一、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學生、低收

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者。 

二、考核通過之學生宿舍自治會

幹部。 

三、經本校體育室推薦之校隊與

運動績優生。 

四、大學一年級新生申請者採戶

籍地離校遠近排序配宿。 

五、境外學生。 

六、大學二年級以上學生申請者

(含碩士、博士班學生)，採電

腦抽籤。 

七、延畢生。 

八、碩士專班生。 

1. 為照顧社福案件

特殊境遇學生、對

學校有特殊貢獻

學生及設籍外島

地區之學生，其特

殊情形經審查通

過並簽請學務長

核定後，納入住宿

核准優先序，使其

受妥善照顧，完善

本校宿舍管理作

業。 

2. 修正住宿核准優

先次序，新增二款

條件至第六、七

款，並將原第六至

八款作款次變更

為第八至十款。 

第十二條 

宿舍公物不堪使用時，由使用人

或室(樓長)填寫修繕申請，舊品應

交由宿舍指導室轉交總務處事務

組處理。公物不正常損壞，屬個人

使用者，由個人賠償；屬全室共用

者，由全室賠償。 

第十二條 

宿舍公物不堪使用時，由使用人

或室(樓長)填寫修繕申請，舊品應

交由宿舍指導室轉交事務組處

理。公物不正常損壞，屬個人使用

者，由個人賠償；屬全室共用者，

由全室賠償。 

增加劃線部份文字。 

第十六條  

為維護住宿安全，宿舍每晚十二

時至次日凌晨六時實施門禁，深

夜十二時後進、出者依規定須自

主簽名述明事由，並依宿舍門禁

及晚點名規範辦理。 

第十六條  

為維護住宿安全，宿舍每晚十二

時至次日凌晨六時實施門禁，深

夜十二時後進、出者依規定須自

主簽名述明事由；並依宿舍門禁

及晚點名規範辦理。 

修正標點符號。 

 


